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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公司章程等制度暨建議取消設置監事會

此公告乃由新華文軒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1)條發出。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等制度暨建議取消設置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根據二零二四年七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公司法》（「公司法」）以及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國證券監督
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發佈的《關於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規則實施相關過渡
期安排》等規定，上市公司應在公司章程中規定設立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履行原
監事會的職權，取消設置監事會。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國證監會發佈
修訂後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上市公司股東會規則》，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本公司為落實上述規定，建議取消設置本公司監事會（「監事會」）（包括廢止本公
司現行之監事會議事規則），由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行使公司法規
定監事會之職權。董事會建議對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相應條款進行
修訂。

公司章程之建議修訂尚需履行國資監管程序，並待本公司股東（「股東」）於本公司
將在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上以特別
決議案批准後方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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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亦宣佈建議對本公司現行《新華文軒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大會議事
規則》（「股東大會議事規則」），《新華文軒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
則》（「董事會議事規則」），《新華文軒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工作制度》
（「獨立董事工作制度」）及《新華文軒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關聯交易制度》（「關聯
交易制度」）作出若干相應建議修訂，股東大會議事規則及董事會議事規則之建議
修訂須待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批准後方可生效；獨立董事工作制
度及關聯交易制度之建議修訂則須待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批准後
方可生效。前述該等制度之建議修訂不會對本公司類別股東的現有權利造成任何
變動。

董事會認為公司章程等制度之建議修訂符合本公司及股東利益。

臨時股東大會

本公司將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以尋求股東批准（其中包括）修訂公司章程等制度。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i)關於公司章程等制度之建議修訂（包括建議修訂條文對照
表）暨建議取消設置監事會（包括廢止本公司現行之監事會議事規則）詳情；及(ii)
臨時股東大會通告的通函，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新華文軒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周青

中國•四川，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a)執行董事周青先生、劉龍章先生及李強先生；
(b)非執行董事柯繼銘先生及譚鏖女士；以及 (c)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子斌先生、
鄧富民先生及韓文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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